
关于印发《高明区农机购置补贴跟踪
核查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区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：

为进一步完善我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

管力度，确保补贴资金用到实处，切实做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惠

民惠利，结合我区近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际情况，现印发《高

明区农机购置补贴跟踪核查工作指引》，请有关部门按照指引做

好农机购置补贴跟踪核查工作。

附件：高明区农机购置补贴跟踪核查工作指引

佛山市高明区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3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冯诗敏，电话：0757-888839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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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高明区农机购置补贴跟踪核查工作指引

结合高明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高明区

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管力度，确保补贴资金

用到实处，切实做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惠民惠利，现制定高明区

农机购置补贴跟踪核查工作指引如下：

一、严把申请资料审核。

实行带机申请补贴，做到见人见机见发票。各镇（街道）引

导申请主体填写好申请表，确保一卡通账户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

码等重要信息无误，严格比对发票信息与机具信息是否一致，确

保机具符合政策补贴范围。

二、做好机具核查工作。

对于同一主体同一批次补贴总金额达到 5000 元的机具，各

镇（街道）安排专人到现场进行验机，落实逐台查验，并做好人

机合影、核验登记等手续，并在农机购置补贴系统完善对重点机

具的核验操作程序，杜绝套取或骗取补贴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核验

完成时间不大于 13 个工作日。

三、落实补贴系统实名操作。

农机购置补贴系统录入、资料审核、机具核验、资金结算全

流程需实名注册操作，严格执行规定的补贴额度，所有补贴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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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经过补贴系统审核，不随意缩小或扩大补贴机具种类范围。

四、做实信息公开和政策宣传。

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情况列入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范

围，主动向社会公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方案，对每批次农机

购置补贴对象结算信息按规定在公开专栏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五、按时结算和拨付补贴资金。

各镇（街道）严格按照区指定时间内完成资料审核和递交，

区农业农村局及时做好资金申请工作，区财政部门密切配合，分

批次结算和拨付资金。

六、及时处理农民投诉。

及时处理农机购置补贴举报投诉，对举报投诉内容派专人进

行调查，对举报投诉受理、登记、调查、处理、结案等情况全过

程记录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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